
解釋字號 釋字第140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63年11⽉15⽇

解釋爭點 就已起訴個案復為違法不起訴處分，如何救濟？

解釋文 　　案經起訴繫屬法院後，復由檢察官違法從實體上予以不起訴

處分，經告訴⼈合法聲請再議，上級法院⾸席檢察官或檢察⻑，

應將原不起訴處分撤銷。

1

理由書 　　案經起訴繫屬法院後，即應依法審判，若檢察官復從實體上

予以不起訴處分，該項處分，顯係重⼤違背法令，應屬無效。告

訴⼈對於該無效處分合法聲請再議時，上級法院⾸席檢察官或檢

察⻑，應將該項已具有形式上效⼒之處分，予以撤銷，俾資糾

正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副院⻑　戴炎輝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胡伯岳　景佐綱　⾦世鼎　曾繁康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王之倧　林紀東　洪應灶　歐陽經宇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管　歐　李學燈　陳樸⽣　陳世榮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范馨香　翁岳⽣

1

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不同意⾒書⼀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陳
世榮 

案經起訴繫屬法院後，復經檢察官從實體上予以不起訴處分，其
不起訴處分，應屬無效，程序上不得聲請再議，告訴⼈聲請再
議，原檢察官，除以再議不合法駁回之外，亦得送交上級法院⾸
席檢察官或檢察⻑，以再議無理由駁回之，本院院解字第⼆九⼆
四號解釋仍應適⽤。 

解釋理由書 
案件曾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或撤回起訴，⽽⼜違背刑事訴訟法
第⼆百六⼗條之規定再⾏起訴者，依同法第三百零三條第四款規
定，固應諭知不受理，然若其案件起訴在先，⽽其後再為不起訴
處分者，揆之該條款之文義，即無不受理之可諭知，縱為處分，
亦不⾜影響已起訴之效⼒，後為之不起訴處分，應為無效。 
次聲請再議者，乃告訴⼈對於檢察官不起訴處分表⽰不服，若
「有效之不起訴處分」不存在，縱令該項處分有重⼤瑕疵，亦程
序上不得聲請再議（註），告訴⼈聲請再議，原檢察官對於其不
合法之再議，⾃亦得駁回之，但實務上，現多有認為凡不合法之
聲請再議，應送交上級法院⾸席檢察官或檢察⻑，依刑事訴訟法
第⼆百五⼗八條規定，以再議無理由駁回之，是本院院解字第⼆



九⼆四號解釋仍應適⽤。 

註：參考資料，⽇本最⾼裁判所昭和⼆六年度（廿六）字第⼀號
事件，昭和⼆七年⼗⼀⽉⼗九⽇⼤法廷判例謂：「非常上訴制
度，以判決確定後，該事件之審判有違反法令為理由所認，『有
效之確定判定』不存在時，縱令該事件之訴訟程序有違反法令，
亦不許非常上訴，換⾔之，限於確定判決或先⾏之訴訟程序違反
法令之情形，始得提起非常上訴。本件，已如前述，名古屋⾼等
裁判所之第⼆審判決為當然無效，不得認為確定判決，故前開控
訴撤回後之審判雖違反法令，但以之為理由之非常上訴係不合
法，應予駁回。」 

不同意⾒書⼆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李
學燈 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翁岳
⽣ 

解釋文 
同⼀刑事案件，既經起訴繫屬於法院後，檢察官竟⼜誤從實體上
予以不起訴處分，該項處分固屬根本無效。不發⽣因再議期間之
經過⽽確定及不得再⾏起訴之問題。此時如有聲請再議，除駁回
外，並應於理由內說明之。惟該項處分雖無待撤銷始失其效⼒，
然既係顯然錯誤，檢察官⼀經發⾒，⾃仍得隨時予以撤銷。 

解釋理由書 
刑事案件既經起訴繫屬於法院後，即應依法審判，檢察官亦應依
法於審判中⾏使其法定之職權。此時如就同⼀案件竟⼜誤從實體
上予以不起訴處分，該項處分顯屬根本無效，⾃不影響於審判之
依法進⾏，亦不發⽣因再議期間之經過⽽確定及不得再⾏起訴之
問題。原案告訴⼈如對該項無效之處分聲請再議，上級法院⾸席
檢察官或檢察⻑⾃亦無從依據刑事訴訟法第⼆百五⼗八條後段命
令續⾏偵查或起訴。此時除依同條前段之規定予以駁回外，並應
於理由內說明之。惟該項無效之處分，雖無待撤銷始失其效⼒；
然不起訴之全文，係屬顯然錯誤，則為無可爭辯之事實。為免滋
誤會，且便於審判中繼續⾏使檢察職權起⾒，則無論有無聲請再
議，檢察官對於此項顯然錯誤之無效表⽰，⼀經發⾒，⾃仍得隨
時予以撤銷。如遇有再議之聲請，則於撤銷後，除通知告訴⼈
外，⾃無庸再⾏送交上級法院⾸席檢察或檢察⻑。否則原法院⾸
席檢察官或上級法院⾸席檢察官或檢察⻑，本於監督之職權，⾃
亦得命令原法院檢察官撤銷之。關於此種情形，本院院解字第⼆
九⼆四號解釋未予論及。茲應補充解釋，併予說明。 



相關法令 司法院院解字第2924號解釋

刑事訴訟法第258條(57.12.05)

刑事訴訟法第260條(57.12.05)

相關文件 抄⾏政院函

受文者：司法院

副本收受者：司法⾏政部

主旨：

司法⾏政部函，以告訴⼈對於無效之不起訴處分聲請再議，應否

將原處分撤銷，司法院院解字第⼆九⼆四號解釋適⽤不無疑義，

請轉司法院⼤法官會議解釋⼀案，請惠予解釋⾒復。

說明：

⼀、本件根據司法⾏政部六⼆‧⼗‧八台（六⼆）函刑⼀○五○⼆

號函辦理。

⼆、司法⾏政部函請核轉解釋之旨意為：同⼀案件曾經起訴⽽繫

屬於法院後，⼜經檢察官從實體上予以不起訴處分者，告訴⼈對

該不起訴處分聲請再議時，上級法院⾸席檢察官對於適⽤院解字

第⼆九⼆四號解釋有疑義，乃參照⼤法官會議釋字第⼗八號解釋

所⽰中央或地⽅機關對於⾏憲前司法院所為之解釋發⽣疑義者，

得聲請解釋之旨，函請核轉解釋。

三、院解字第⼆九⼆四號解釋：「某甲被訴夥同某⼄犯殺⼈罪兼

理司法縣政府因某甲所在不明依舊刑事訴訟法裁定停⽌審判雖同

時因某⼄罪嫌不⾜依檢察職權處分不起訴關於某甲部分究已入於

審判程序嗣後該縣成立地⽅法院某甲被獲送案⾃應逕由刑庭審判

如檢察官再就某甲被訴殺⼈罪嫌為不起訴處分其處分亦屬無效告

訴⼈對於無效處分聲請再議上級法院⾸席檢察官應認其聲請為無

理由予以駁回」。意即案件曾經起訴⽽繫屬於法院後，⼜經檢察

官從實體上予以不起訴處分時，該不起訴處分即為無效不起效處

分，告訴⼈對之聲請再議，上級法院⾸席檢察官便應認其聲請為

無理由予以駁回。惟聲請再議⼀經駁回，原處分即告確定，原處

分雖有如此重⼤瑕疵，亦將因駁回聲請再議⽽維持。雖不起訴處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INT/data.aspx?ty=C&id=C%2c2924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445&ldate=19681205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445&ldate=19681205&lser=001


分經確定後，僅能產⽣刑事訴訟法第⼆百六⼗條規定不得再⾏起

訴之效⼒，⽽案件既已起訴在先，依理原無再⾏起訴必要，然同

案件既經起訴在先，復經不起訴處分確定在後，⾃不免先後⽭

盾。且對於顯然具有瑕疵之不起訴處分，仍予維持其效⼒⽽不予

糾正，亦非所宜。

四、按同案件既經起訴，便應由法院依法裁判，檢察官從實體上

⼜另為不起訴處分，其不起訴處分⾃屬違法。惟其既具不起訴處

分之形式，參酌⼤法官會議釋字第⼀三五號解釋所持論旨，⾃得

依聲請再議程序尋求救濟。從⽽，類此情事，上級法院⾸席檢察

官既經發現，其聲請再議理由縱未指摘及此，似亦不應認為聲請

再議無理由⽽予以駁回。更何況上級法院⾸席檢察官或檢察⻑認

再議之聲請為有理由者，刑事訴訟法第⼆百五⼗八條雖僅規定應

分別為命令原法院檢察官續⾏偵查或起訴之處分，⽽未明定應將

原不起訴處分予以撤銷，然應撤銷原不起訴處分似可視為當然解

釋。且即使原不起訴處分不予撤銷，亦得命令原法院檢察官查明

其是否經已起訴後，再⾏依法處理，亦較維持其原不應發⽣效⼒

之不起訴處分為妥，故⾏憲前院解字第⼆九⼆四號解釋，似宜予

以變更。




